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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施對象：國中部一、二年級，高中部四、五年級。 

二、抽查及補抽查時間： 

             抽查作業時間      抽查作業科目 

國中部一、二

年級 

111 年 6 月 

1日 

（星期三） 

國文（作文）、數學、英語、歷史、地理、公民、歷史、地理、自然 

高中部四、五

年級 

111 年 6月 

2日 

（星期四） 

國文（作文）、英語、數學、歷史、地理、公民、物理、

生物、化學、地科 

補
抽
查 

111年 6月 6日（星期一） 

三、抽查科目：作文、英語、數學、自然、歷史、地理、公民、物理、生物、化學、地科。 

四、抽查進度：作業繳交至任課老師要求進度。 

五、抽查地點：教務處旁會議室 

六、抽查作業前流程（普檢）： 

(一)、各科小老師須在抽查日前，事先將全班同學作業收齊，依座號排序。 

(二)、各科小老師檢查每位同學必須在作業正（背）面書寫班級、座號、姓名以利抽查作業的 

      進行。 

(三)、各科小老師請任課老師填寫＜【附件一】科作業檢查檢察記錄表＞，並請任課老師選出 

      班上作業表現優秀的同學 1至 3位及老師簽名之後，送交導師簽名後，交給學藝股長彙 

      整。 

  項目   座號 

  優秀者 1—3位  

  作業缺交者  

  作業有交，但內容未完成  

  批改進度  

  批改次數  

  小老師簽名： 

  任課教師簽名： 

    (四)、各科小老師收齊檢查科目作業，依照座號整理排列，放置教室備查。 

    (五)、學藝股長彙整【附件一】填寫至＜【附件二】作業檢查檢察記錄表＞以下欄位。 

科目 任課教師簽

名 

批改進度至

（或抽查進度） 

抽查前不合格學生 

（請填座號） 

學藝股長註記 

（轉學生、中輟

生、抽離、未上課

等特殊原因） 

在籍人數 繳交人數 

   (六)、學藝股長於詳填作業檢查紀錄表【附件二】，請任課老師確認簽名及導師簽名。 

七、作業抽查當日流程（抽檢）：  

   (一)、抽查作業當日上午第一節下課 09:05前 

1、學藝股長將作業檢查紀錄表【附件一】【附件二】送教務處旁會議室備查。 



2、學藝股長準時至教務處旁會議室集合進行座號抽籤(遇缺號往下遞補)。 

3、教學組當日公告各班抽查之號碼。 

   (二)、抽查作業當日上午第二節下課 10:10前 

         各科小老師將須抽查之作業本及作業優良學生作業本取出，將作業翻至抽查進度最後一 

           頁，由學藝股長帶領送至教務處旁會議室。 

   (三)、作業抽查當日午休 12:30時 

      1、學藝股長開始檢查作業並核章。    

      2、抽查的作業，一定要經過任課教師批閱過，才算有完成。未經過任課教師批閱而繳 

       交，仍視同缺交（若全班作業未批改則不在此限）。 

      3、抽檢作業若發現全班皆未批改者，請在＜其他＞欄位中註記。 

      4、將作業優良學生作業本核蓋優良章。 

         5、學藝股長填寫＜【附件二】作業抽查記錄表＞（以下的欄位） 

抽查當天不合格學生（請填座號） 

 作業未交  作業有交 

 但內容未完成 

 作業未批改至 

 進度或缺漏 

 其他 

 1、作業草率 

 2、敷衍了事 

 3、全班未批改      

6、學藝股長填寫完＜作業抽查記錄表＞之欄位，並繳交至教學組。 

7、影印一份＜【附件二】作業抽查記錄表＞交給導師催繳補交。 

8、抽查結束後，即可將各班作業本帶回。並告知須補抽查同學複檢日期） 

        9、抽檢進行中，未經教務處許可，不得隨意取走作業簿。 

八、抽查作業「未通過」標準之認定： 

1、作業未交 

2、作業有交，但內容未完成。 

3、作業未批改至任課老師要求進度。 

4、經任課老師認定作業草率、敷衍了事，規勸不聽者（由任課老師註記）。 

九、需補抽查作業者： 

1、抽查作業「未通過」標準之認定。 

2、抽 查 當 日「請 假」學 生。 

十、補抽查作業流程： 

1、抽 查 當 日「請 假」學生，於 銷 假 隔 日 辦 理 補 查 手 續。 

2、抽查作業「未通過」者，依行事曆公佈補抽查日期，由學藝股長統一收齊，經導師、 

   任課老師檢查同意後，於補抽查日中午 12：00 送交教務處複 檢，逾時以缺交處理。  

十一、作 業 抽 查 獎 懲 辦 法  

1、經教師推薦為作業優秀者每一次記嘉獎一次（每科至多推薦三人）；缺交或遲交者由任 

   課教師嚴加要求。  

2、經導師推薦為學習檔案優秀者每人記嘉獎一次（上學期實施，每班至多推薦三人）；缺 

   交或遲交者由導師嚴加要求。      

3、凡缺交及作業不全之同學，經任課教師或導師勸導及催交無效者；逾時未完成教務處複 

   檢作業者，公佈名單並通知家長。 

  4、逾時未完成教務處複檢作業者，或補抽查當日仍「未通過」者，一科懲以警告乙次，依 

   此類推，最多懲以警告二次。 

十二、學生各領域（科）作業或學習單應認真書寫、妥善保存，把握學習機會，開發多元智慧。 



臺南市立南寧高級中學作業抽查辦法 

一、為明瞭學生平時作業情形，並協助各科任課教師督促學生按時習作，特訂定此辦法。 

二、為配合各科教學，加強學生作業登記與抽查，由教師按各科教學進度指定學生適當作業，並加

以批改，選出作業優良同學數名送教務處獎勵。 

三、抽查之各科作業登記，於每學期開學上課之第六週開始，由教務處於抽查前一天通知各班受檢

之科目，於抽查單日依本辦法第四條方式送檢。 

四、各科作業送檢方式： 

(1)普檢：於檢查當日，各科小老師須將各科作業收齊，並按座號順序排列，並登記缺交學生

座號。 

(2)抽檢：於檢查當日，由教務處抽籤決定受檢學生，受檢班學生需將最後一次練習翻開並按

座號順序排列， 由學藝股長收齊，並登記缺交學生座號。 

五、各科作業之內容範圍及繳閱時間： 

(1)任課老師事前予以指定作業，並經常臨時提出適當作業問題以杜絕學生抄襲作業（抄參考 

書）。 

(2)任課老師應照教學作業定進度指定作業，按時督導學生繳交。 

(3)學生作業須於規定時間內繳交，未經請假不繳作業者由任課教師負責督催，限三日內補

繳，並酌扣其作業成績。 

(4)學生逾期不補繳者，該次作業以零分計算，屢次不繳者另予懲處。 

(5)學生請假一週內者，請假期間之作業，應於假期期滿後補繳，未補繳者以缺繳論，期終仍

按應繳次數計算日常考查成績，連續請假在一週以上，其請假期間之作業准予免繳，期終憑生教 

組通知減除其請假期間應繳作業次數。 

(6)特殊狀況學生（如：重病、重大家庭變故、高關懷學生、特殊學生等）未能繳交作業或須

調整作業內容者，須經任課老師同意，並將理由註記在作業抽查記錄表上。 

六、各科作業批改： 

(1)各科教師應對該科作業負責督促催繳，親自批改。 

(2)作業之批改，除了學生作業或作文中一般錯誤者用共同批改法外宜用符號訂正者，即對學

生之作業、作文，先不予文字批改，僅將不妥處，分別打上各種符號，發還學生自行修改，教師

於下次收閱時，就學生自行修改處，加以訂正或批評，避免學生敷衍了事， 與不做檢討之惡

習，以期收到學生認真作業加強印象之效果。 

(3)每次批閱後須說明等第、日期，必要時予以適當評語以資啟導。 

(4)每次批改後須將其等第，登記於記分簿作為學生各科日常考查用。 

(5)作業內容是否自作或抄襲，是否完備、缺編，必須檢查登記，如有抄襲或無故不繳者，應

予以申誡並限期補繳。 

七、各科作業之批改次數：各學期依各領域教學研究會決議。 

   八、教務處定期各科作業抽查，抽查結果於檢查次週公佈該科優良作業和缺交作業之學生名單，

績優學生予以嘉獎乙次（次數無上限），以示鼓勵；屢經催交，仍不交者記警告乙次。 

九、作業抽查日期時間表：各學期依行事曆訂定後決定 

十、本辦法經呈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亦同。  



 

【附件一】 班級:______ 科目:___________ 作業檢查記錄表 (各小老師填寫) 

 

項目 座號 

優秀者  

(若特殊狀況者做註記) 

作業缺交者 
 

作業有交 

但內容未完成者 
 

批改進度  

批改次數  

 

 

小老師簽名:______________         任課老師簽名:______________  

 

 

 

 

 

 

 

【附件一】 班級:______ 科目:___________ 作業檢查記錄表 (各小老師填寫) 

 

項目 座號 

優秀者  

(若特殊狀況者做註記) 

作業缺交者 
 

作業有交 

但內容未完成者 
 

批改進度  

批改次數  

 

小老師簽名:______________         任課老師簽名:______________  

 



 

 

公告【附件三】補抽查作業檢查記錄表（學藝股長填寫並帶此張公告作補抽查） 

                    年      班             科作業抽查缺交紀錄 

缺交學生姓名（請填寫學生全名並回班公告） 及補抽查結果 

 □通過  □未通過  □通過  □未通過 

 □通過  □未通過  □通過  □未通過 

 □通過  □未通過  □通過  □未通過 

 

       年      班             科作業抽查缺交記錄 

缺交學生姓名（請填寫學生全名並回班公告） 及補抽查結果 

 □通過  □未通過  □通過  □未通過 

 □通過  □未通過  □通過  □未通過 

 □通過  □未通過  □通過  □未通過 

 

       年      班             科作業抽查缺交記錄 

缺交學生姓名（請填寫學生全名並回班公告） 及補抽查結果 

 □通過  □未通過  □通過  □未通過 

 □通過  □未通過  □通過  □未通過 

 □通過 □未通過  □通過 □未通過 

 

       年      班             科作業抽查缺交記錄 

缺交學生姓名（請填寫學生全名並回班公告） 及補抽查結果 

 □通過  □未通過  □通過  □未通過 

 □通過  □未通過  □通過  □未通過 

 □通過 □未通過  □通過 □未通過 

 

       年      班             科作業抽查缺交記錄 

缺交學生姓名（請填寫學生全名並回班公告） 及補抽查結果 

 □通過  □未通過  □通過  □未通過 

 □通過  □未通過  □通過  □未通過 

 □通過 □未通過  □通過 □未通過 

 

（1）補交期限：【6月 6日 中午 12：00】作業補檢查時間為中午午休，補交作業由學藝股 

     長攜帶作業及此張公告至教學組複檢。 

（2）抽查的作業一定要經過任課教師批閱過，再交至教學組，才算有完成作業；未經任課教師批 

     閱而繳交，仍視同缺交（若全班作業未批改則不在此限）。 

 

學藝股長：                    導師：                   教務處教學組：  



【附件四】         作業抽查單位回饋老師（教務處教學組填寫） 

 

台南市立南寧高中（國中部）作業抽查單位回饋表 

   年    班 任課教師  送閱日期：    年   月   日 

在籍人數    送閱作業情形   □全班交齊 □缺交座號： 

調閱科目 
□國文 □ 作文 □ 英語 □ 數學 □ 自然 

□歷史 □ 地理 □ 公民 

批改進度 
第        單元  第   頁 

作文共          篇 
進度是否符合 □是  □否，原因： 

批改方式 
   □等第制       □分數制     □蓋章或符號   

   □日期         □評語       □其他 

抽查單位回饋 

項次 優點 改進建議 

1  
  封面填寫完整正確（班級、姓 

      名、座號、任課教師） 
   請指導學生封面填寫完整 

2    簿冊整潔    請指導學生保持簿冊整潔 

3    符合教學進度    請注意進度 

4    批改詳實      請確實批改 

5    學生訂正錯誤確實    請指導學生訂正錯誤 

6    追蹤複閱並批改學生訂正處    請追蹤並複閱學生訂正處 

7    教師評語詳實或評定詳細    請加註日期、等第（分數）或評語 

8    準時送達    請依抽查時間準時送達 

  優秀學生座號   待加強學生座號  

任課教師 教學組長 教務主任 校    長 

    

 

說明：本表每科填寫一張，調閱單位填註紀錄表各欄後，送請各任課教師參考，並請各任課教師 

        簽名後送還教務處教學組。 

 

 


